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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根據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

本公告為安東油田服務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之自願性公告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於採
納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（「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
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截止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，受託人已根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，用公司自有資
金於二級市場購買合共95,226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購買股份」）。已購買股份佔本
公司於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量的百分比為3.16%，已購買股份之總代價（不包括
所有相關開支、交易徵費、佣金、稅項、稅費及稅款）為港幣38,682,969.3元。

董事會將根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，全權酌情決定將購買股份授予經選定的參與
者、授予股份數量，並附帶認為適當之歸屬準則及限制條件。

承董事會命
安東油田服務集團

主席
羅林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羅林先生、皮至峰先生及范永洪先生；獨立
非執行董事為張永一先生、朱小平先生及Wee Yiaw Hin先生。


